
根据《常德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常职院发【2019】10 号）文件，科技

处现对 2017、2018 年立项的院级科研项目（含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项目）开展清查工作，直至 2022

年 12 月 30 日之前还未结题的予以撤项处理，两年内不得申报院级科研项目，并且纳入年底科研工作考核。

请各部门、单位及时转达，督促未结题课题主持人按期结题。

2017、2018 年院级科研项目立项未结题清查表



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mFyecxTIQ4e8tLwh75nX1bWgr4mudsYWF_evPtEC3gUZGeMApZA4_wN3rAQdnUV2Rn-HtR4HD54Xg454AyKjwJgwh9mx2qYJYghzTNCcl0G46RTf4WOl7qoEpv6JFPoX&wd=&eqid=97c31fe90002ef280000000559081d70



